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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 中 黎 族 苗 族 自 治 县

财政局文件

琼中财采〔2023〕1528号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
关于琼中县第一小学等 14 所学校多媒体

教学设备采购项目的处理决定

投诉人：永康市智尔教学设备有限公司

地址：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 299号碧桂园·传媒中心 1

号楼 302房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：陈时盼

授权代表：陈洁 联系电话： 15869267773

被投诉人 1：海南省教学仪器设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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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路西 2-8号

电话：0898-66779294

被投诉人 2：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局

地址：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兴

大道 165

电话：0898-86225536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项目于 2023年 9月 11日委托代理机构海南省教学仪器设

备招标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代理机构）发布公开招标采购

公告。2023年 9月 21日，永康市智尔教学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：智尔公司）提出质疑。2023年 9月 28日，代理机构作出

回复并提交质疑答复函。投诉人智尔公司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

意，遂 向本局投诉，本局于 2023年 10月 7日依法正式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二、投诉人投诉事项为以下三项

（一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的参数中关于“智能黑板：★10.

前置接口：至少具备一路 HDMI高清输入接口（非转接）；第三

章采购需求、智能黑板：★16；第三章采购需求、智能黑板：三、

智慧授课系统：★2.支持无需额外下载视频播放软件即可一键即

达，快速进入 CCTV 官网频道在线播放；第三章采购需求、智

能黑板：24”的要求，投诉人认为，智慧黑板同时完全满足以上

参数的只有“鸿合”品牌，同时以上参数价值分值有近 10分之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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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屏蔽性参数保证“鸿合”品牌顺利中标，存在极强的指向性和

排他性，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

遇，要求立即停止本次采购活动，更改为合理参数后再进行招标

活动。

（二）智能黑板：一、屏体及触摸参数要求：★5.屏体表面采

用硬度不低于莫氏 7级的钢化玻璃；8.整机支持电脑无线传屏功

能；11.前置智慧功能物理按键；14.产品内置企业级路由；★16.

支持通过前置还原按键实现电脑系统一键还原；17.整机双侧边

栏提供共计不少于 24个快捷菜单；24.为了保证交互平板产品后

续可扩展性，采用符合 INTEL国际标准协议的 80pin OPS接口。

同步备课系统：1.软件具有账号登录功能；2.云存储：每个账号

提供不少于 190G云端存储空间；3.资源：包含课件、教案、图

片、视频等教学资源，可根据学科、年级索引对应资源；4.翻译

引擎；5.辅助功能；6.表格工具；7.数学函数图像绘制功能。智

慧授课系统：1.提供专属视频播放软件；★2.支持无需额外下载

视频播放软件即可一键即达，快速进入 CCTV 官网频道在线播

放；3.为便于教师快速掌握智慧黑板的使用技巧，软件支持一键

查看视频使用教程；4.软件支持实时任务预留并分学科展示；5.

电子白板书写要求；6.电子白板提供普通橡皮擦、页面清除等不

少于三种擦除模式；7.电子白板功能要求；8.PPT演示工具支持

全屏播放时可自动开启工具菜单，可支持工具栏位置自定义，不

少于 7种书写笔的批注等功能。投诉人智尔公司认为，智慧黑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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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完全满足以上参数的只有“鸿合”品牌，同时根据过往中标记

录及公示材料，投诉人方发现与“鸿合”品牌中标的项目公示参数

一致，文字描述一字不差。同时投诉人发现各个厂商的个别功能

及检测报告均存在功能或描述差异的情况，综上所述，该项目中

标品牌只能是鸿合，故投诉人认为该项目存在严重的倾向性及指

向性。同时，以上产品参数条款的生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中没

有对“加★的技术参数”有具体要求和描述；产品的检测报告由各

个厂家进行委托检验，在检测报告中除了上述国标中的平台功能

外，主要体现的是各个厂家的企业标准。不同品牌检测报告体现

内容会根据各自企业标准而申请，本产品硬性加入要求满足“加

★的技术参数”是根据个别厂家的企业标准而设置，严重倾向某

特定厂家的产品，限制、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。“加★的技术参

数”存在唯一性和指向性，是为深圳鸿合创新信息技术有限责任

公司量身定制的技术参数，违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
（三）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、智能黑板：★3.全贴合触控

显示模组；招标文件中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

复印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的截图并加盖

厂家公章；同时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

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的截图并加盖厂家公

章涉及★的参数共 8条，非★的参数共条 6条，评分合计 27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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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数中都是“支持无需额外下载视频播放软件即可一键即达，快

速进入 CCTV官网频道在线播放”，“整机双侧边栏提供共计不少

于 24 个快捷菜单”，“亮度均匀性≥70%，无闪烁，闪烁等级

≤-30db(60Hz)，亮度可视角垂直≥60°”，“支持不少于 50个用户同

时连接到整机自发的 AP热点网络”，“需支持多点书写，且书写

流畅，提供软笔、荧光笔、智能笔等不少于 8种功能笔”，“.电子

白板功能要求：提供直尺、三角尺、 圆规等不少于 10种常用

辅助工具”，“可支持工具栏位置自定义，不少于 7种书写笔的批

注等功能。”等详细且非常规的数值或指定性功能的要求出现，

如 CCTV、功能笔（软笔、荧光笔、智能笔）、闪烁等级等，同

时完全与实际教学场景脱节的参数要求必须提供第三方检测机

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及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

查询的截图并加盖厂家公章才可以得分。投诉人认为，从样机送

检到正规检测机构，再到检测机构检验验证，再到出具报告审核，

再到上传至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审核，全部周期加起

来最快也要 5～6个月才能完成，而本项目从需求挂网到开标时

间不足一个月，那如果一些服务优质的供应商准备用满足教学场

景及参数要求的优质产品参与招标，但无要求的检测报告，会影

响中标，认为该项目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

或者歧视待遇，要求立即停止招标行为，待修改后再进行招标采

购。同时，以上产品参数条款的生产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中没有

对“加★的技术参数”有具体要求和描述；同时，产品的检测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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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各个厂家进行委托检验，在检测报告中除了上述国标中的平台

功能外，主要体现的是各个厂家的企业标准。不同品牌检测报告

体现内容会根据各自企业标准而申请，故本产品硬性加入要求满

足“加★的技术参数”是根据个别厂家的企业标准而设置，严重倾

向某特定厂家的产品，限制、排斥其他潜在供应商。故此“加★

的技术参数”存在唯一性和指向性，是为深圳鸿合创新信息技术

有限责任公司量身定制的技术参数，违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条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

之一的，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

遇。

三、投诉事项认定

关于投诉事项一。

经查，投诉人智尔公司在投诉事项一对招标文件“第三章采

购需求、智能黑板：第 24项”参数要求的投诉内容未在质疑阶段

中提出，且不属于对质疑答复提出的投诉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

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条“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

的范围，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。”的规定，

该投诉无效。

另查，对于本项目参数中关于“智能黑板：★10.前置接口及

★16.支持通过前置还原按键实现电脑系统一键还原”的要求，市

场主流品牌鸿合、中龙旗、腾亚、鑫聚杰等超过三家品牌均能提

供类似产品。投诉人智尔公司认为该项目存在指向性和排他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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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没有事

实依据，本局不予支持。

再查，本项目参数中关于“智慧授课系统：★2.支持无需额

外下载视频播放软件即可一键即达，快速进入 CCTV 官网频道

在线播放”的要求，任何供应商均可通过公开方式实现，不属于

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。 因此，该

投诉内容不成立，本局不予支持。

关于投诉事项二。

经查，投诉事项二中“智慧黑板”的所有投诉事项及“二、同

步备课系统”的所有投诉事项和“三、智慧授课系统中”的第 1、3、

4、5、6、7、8点投诉内容均未在质疑阶段中提出，且不属于对

质疑答复提出的投诉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

条“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，但基于质疑

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。”的规定，该投诉无效。

另查，“三、智慧授课系统中”的第★2项投诉内容已经在投诉事

项一中提出，本局不再赘述。

关于投诉事项三。

经查，投诉人智尔公司在投诉事项三对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

需求、智能黑板：第★3 项全贴合触控显示模组的投诉内容 未

在质疑阶段中提出，且不属于对质疑答复提出的投诉，根据《政

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第二十条“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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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质疑事项的范围，但基于质疑答复内容提出的投诉事项除外。”

的规定，该投诉无效。

四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（一）依照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号）

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：（一）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

条件；”，驳回投诉人第二、三项以及第一项中关于“第三章采购

需求、智能黑板：第 24项”的投诉。

（二）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 94号）

第二十九条（二）规定“投诉处理过程中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（二）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

不成立”，本局驳回投诉人第一项中关于“智能黑板：★10.前置接

口”及“智慧授课系统：★2”的投诉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琼中黎

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海南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本

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。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

2023年 11月 9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 2023年 11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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